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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暗处里的花朵”，长时间的处在社会边际地区，承受着因为他们父母所带来

的家庭缺失、生活困难、身心受损、社会排斥等问题。他们的未成年身份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实质

性的关护与照顾，还给他们带来了社会的歧视，把他们推向社会的边界，导致其孤立无助。目前，我国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生活与心理、抚育者不作为、教育与职业发展、社会保障与救助、救助主体

分割削弱救助等问题，而当前对该群体的救助规范存在主体律法缺失、关注力度不够、救助主体协同较

弱等缺陷。本文从协同治理视角着力，探索多主体协同参与服刑成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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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lower in the dark”, the minor children of prisoners have been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bearing the problems of family loss, life difficulties, physical and mental damage, 
social exclusion and so on caused by their parents. Their status as minors not only did not bring 
them more substantial care and care, but also brought them social discrimination, pushed them to 
the social boundary, and led to their helplessness. At present, the minor children of prisoners in 
China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life and psychology, the inaction of caregivers, education and ca-
reer develop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assistance, the division of assistance subjects and the wea-
kening of assistance. However, the current assistance norms for this group have defects such as 
the lack of subject law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and weak coordination of assistance su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path of mul-
ti-agent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cue of minor children of pris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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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司法部发布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是官方发布的关于我国服刑人

员未成年子女的最近的数据统计报告。根据该报告的数据资料显示，到 2005 年底，我国 156 万名服刑的

在押犯中，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约有 3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8 年年底，我国的在押人员约有 180 万人，如若根据上述的比率进行计算，那么我国 2018 年年底的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约有 69 万。 
近几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受到的社会关注变得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一群儿童。他们

的父母在牢里，导致他们变成了事实上的“孤儿”，但又没有完全满足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以至于

他们很难享受到相对应的社会救助服务，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还正处于无人照顾、生活贫困、资源

缺失、被排挤歧视的状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存在物质和精神不安全感，存在抑郁、自残等创伤后应

激障碍反应，甚至可能出现犯罪的代际传递[1]。 
2019 年 6 月，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地将服刑和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保障工

作的范围。我国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由此可见国家对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情况逐渐重视起来，并对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帮扶。 
我国目前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虽然有政府的社会救助，社会组织的自发自养的救助行

为，但社会救助功能与实际救助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救助还停留在政策层面，救助领域仍存在着许多空

白，并且救助主体间没有形成系统的救助体系，以至于会出现救助重叠与救助缺失的情况。因此，从协

同治理视角切入，探索多主体协同参与服刑成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可行路径，有利于保障服刑人员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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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的基本权利，提高社会对该困难群体的关注，促进我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全面发展。 

2. 协同治理理论以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研究综述 

2.1. 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是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相互结合的产物。协同学理论的创始人赫尔曼·哈肯(Herman 
Haken)认为，协同是系统与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协作，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形成一定的自组织结构

[2]。爱德华·弗里曼(Edward Freeman)认为，协同治理是以问题解决为目标，由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

分担责任的实践[3]。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协同治理的定义：是个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

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 
协同治理理论是指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在平等的基

准上，共同参与、协同治理，最终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5]。协同治理的本质是公共事务处理中，

协调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弥补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单一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实现公共利益最

大化[6]。 

2.2.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研究综述 

2.2.1. 关于法律政策的国内研究 
许多学者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对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王刚义等

人认为，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缺位、不完善等问题，许多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为家庭抚养和教

育的缺失导致其早早辍学，更有甚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7]。姜志荣表示，由于法律依据的缺乏，导

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相关问题难以得到切实解决，政府未承担相应的管理协调职责，在解决方式上

没有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8]。袁浩、刘绪海认为，由于缺少法规和政府政策的支撑，对服刑人

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补贴等操作都存在很大的困难[9]。王毅伟提出，政府作为保护这些未成年子女的

“第一人”，应重视并建立救助保护机制[10]。 

2.2.2. 关于救助方法的国内研究 
林东京等人表示，因为生活在机构内的孩子家庭情况一样，不会存在歧视的问题，所以“集中供养”

模式的优势比较大，更有利于保障这些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生活[11]。吕晗等人认为，生活在家庭中，这些

未成年子女可以得到寄养父母的照顾，应当推进我国民间家庭寄养制度的发展进程[12]。彭佳提出，对有

子女的被告人在判刑后，首先将未成年人交由合适的亲属去照顾，或进行寄养[13]。昝飞、曾凡林针对寄

养儿童与非寄养儿童的社交情况、活动能力以及学校情况进行了比对，发现寄养儿童在心理行为问题上

得分低于非寄养儿童，寄养儿童明显更加健康[14]。 
综上所述，现有的关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研究归纳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困境表现以及形

成困境的相关原因，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现有社会救助模式研究不够全面。并且，现有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制度和法律政策的不足以及不成体系的救助方式这几个方面展开，对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民间

组织之间的合作治理关系探讨不多。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探索多主体协同参

与服刑成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可行路径，为形成系统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社会救助模式提供一定借鉴。 

3.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困境及其产生原因 

X 服务中心是一个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关爱和保护的组织，协调解决辖区内遇困境的未成年人的生活

保障、困难救助、就学就医、依法维权等问题。服务对象是辖区内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重点对象为

孤儿、留守儿童、病残、监护缺失、家庭困难等困境未成年人。据 X 服务中心人员讲述，她们这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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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家长犯罪进去了，其孩子大多数都未成年，故成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服务中心人员在进行服

务时，发现在其辖区范围内的 90 多名困境儿童中，此类型的未成年人有三分之一左右，并且这类困境儿

童还面临多重困境。 

3.1. 面临的困境 

3.1.1. “授人以鱼”但未“授人以渔” 
在正常家庭生活中成长的孩子，多半会根据父母的教导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未来所从事职业的方

向。但在服刑人员家庭中，未成年子女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收到了来自政府与社会机构多层

次多方面的救助。当前，社会救助方式以保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生存为目的，常以提供物质支持

的方式出现。在救助过程中，唾手可得的物质基础往往会影响被救助的未成年子女的价值观判断，混淆

他们对“付出”与“得到”之间的等量关系，使该群体心中产生对救助体系的过分依赖，从而导致他们

忽视了自身的学习发展能力，失去的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X 服务中心人员：“很多家长进去里面了，不能给孩子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像有些吸毒的，不仅

没有存款还欠有外债，我们这边有个小孩，11 岁就自己一个人住了，平时亲戚会过来看一下，这个小孩

现在虽然有政府救助，但是平时就他一个人，也没人教他怎么生活，如果离开了政府的救助，他的生存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换言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虽然各救助主体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的物质救助作为最直

观见效的救助方式，但只能够满足救助对象暂时的生活需求，不能从源头上解决该群体的生活困境，容

易造成过度依赖救助的结果。并且由于目前尚未建立系统的信息共享救助平台，许多救助者的信息不能

够得到共享，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爱心人士等各救助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救助

重叠、救助缺失等问题的产生。 

3.1.2. 社会污名化和歧视现象明显 
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来说，家庭的破碎、社会的排斥、心理压力的滋生等等因素导致他们的人

格发展无法得到积极的培育，继而引发较为偏激的极端行为。在这种背景下，服刑人员与其未成年子女

会受到更多关注和质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歧视和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他们丧失重要的发展机

会，在面对人生重要节点时也会受到限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本该享受作为青少年的普惠以及作为特

殊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却由于父母过错和社会偏见，导致他们失去了本该拥有的社会资源，加剧了教

育困境。 
X 服务中心人员：“有些小孩的家长入狱后，家里的孩子虽然及时获得救助，不会因为吃不起饭而

发愁，但是闲言碎语总不会少，常常你一句我一句，这些话对于还在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致命打

击。像我们去走访，发现有一些孩子，特别那些辍学的孩子，眼睛是空的。我们到一些家庭里面，那种

孩子眼睛是空的，很空洞，没有灵魂一样。他们一边要面对失去父母陪伴，一边还要面对外界恶意的评

价和歧视，很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当前，社会歧视和“污名化”现象非常明显，这样的环境对展开救助活动以及救助对象的健康成长

十分不友好。事实上，服刑人员的子女依旧和普通孩子一样，拥有正常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心

理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应该像普通小孩一样，受到尊重与保护。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帮助他们摆脱成

长中受到的歧视，也是消除困境工作的重点。 

3.1.3. 救助公平与效率未得到保证 
政府的兜底救助工作程序之复杂、手续之繁琐，加之需要救助的家庭如此之多，这对救助活动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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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展开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确保能使救助对象享受到合法权益，并且把相应的救助经费及时、完全

地发放到他们手中依旧是救助活动中的一大问题。对于很大一部分家庭来说，救助金就是生活的全部来

源，因此，救助金的按时到账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但就目前而言，救助的速度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或

多或少的推迟，该有的效率并未得到保障。 
X 服务中心人员：“父母进去后的那些小孩，不是去孤儿院就是跟着爷爷奶奶，去孤儿院的一般都

申请了政府的救助金，但是有的跟着爷爷奶奶的，他们不知道可以申请救助金并且也不知道如何申请，

我们入户访问知道这个情况后又去帮他们办理相应的救助金。” 
其次，救助的范围划定与公平实施在实践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不符合规章制度的操作。有限的救助经

费是否切实用到了最需要的人的身上，不同救助对象是否获得公平的救助手段，都是需要保证的。 

3.1.4. 社会保障与救助政策有待完善 
社会救助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兜底保证，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目前却面临着缺乏社会救助与保障

的困境[15]。尽管《监狱法》已经直接提及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群体，但也只是规定了罪犯不得携带

子女在监内服刑，并未对这一群体的帮扶措施有明文规定；《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虽然突破

性地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列入救助规划中，但也仅仅规定“对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

靠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妥善安置[16]”。由此可见，虽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一边缘群

体的困境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在社会政策保障上仍然处于不理想的态势。 

3.1.5. 救助主体分割削弱救助效益 
虽然政府制度化的兜底救助、非政府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学校热心帮扶救助、爱心人士零星式救助

帮扶等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性保障，但是，在各个主体对他们实施救

助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如责任主体不明确、信息共享渠道不通畅等。而这种分割式的救助

工作，会面临资源匮乏、统筹缺失等困境，导致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发展权益以及实际的救助效果无

法得到保证。 

3.2. 困境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究其背后原因，最主要的是救助的“零散

化”与救助主体的协同缺失。 

3.2.1. 救助“零散化” 
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救助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救助政

策相对碎片化。该问题症结所在是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致性，分割了社会救助体系，以致削弱

了救助效果。由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条块分割的情况，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已存在多时，部门设置和

分工过于严格，所以政府在开展救助工作时，难以协调各部门的资源，由此也导致了社会组织在求助政

府资源进行协同时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救助工作时常受到搁置而陷入尴尬境地。 
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零散化”中，具体实践表现在：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基本生活保障以及

兜底工作，司法部门负责法律援助工作，教育部门负责教育救助工作，社会组织负责全面具体的救助工

作。而这种分散式的救助方式很容易引起救助重叠与缺位、救助不均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救助成

本，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救助的实际效率，影响社会救济作用的功能效果。 
因此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救助时，要解决现实存在的救助“零散化”问题，提高政府部门

间的协同性，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沟通交流，对救助对象和政策进行集中管理和实施，避免由分散管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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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管理缺失等问题。 

3.2.2. 相关主体协同缺失 
协同治理理论将具有同一目的的参与者聚在一起，让各参与者在同一框架内的不同领域开展活动，

以此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协同治理理论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并要求在开放系统中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

在这其中，政府通常发挥主导作用，对其他救助主体进行适当干预，但是在实际救助中，政府的干预行

为时常会产生失灵的情况。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进行分析，相关救助主体的协同缺失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救

助工作的开展，所以协同治理是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救助服务行动的重要手段。协同治理理论中

的多元性特征要求多个主体共同协作发挥其自身作用，将单一的力量汇聚一起，实现救助效益最大化。 
X 服务中心人员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帮扶的过程中，遇到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时，需要

去链接其它资源来为案主进行服务。在链接资源的过程中，由于目前的救助体系还较为分散，相关救助

主体间的协同性不高，服务中心的人员面临着不知该去何处链接案主所需要的资源、链接的资源所能提

供的服务与案主的需求不符以及出现重复救助等问题。 

4.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路径构建 

4.1. 健全相关律法，完善救助体系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特别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政策体系还

存在着较大空白。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预防青少年犯罪法》

等此类法律法规针对的群体主要不是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故该群体的许多困难和保障会被忽略。因

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国家首先需要为这一群体进行专门的立法对其进

行保护，编制针对服刑未成年子女的主体律法，使他们的相关服务能够有法可依。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才能使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政策体系更好的发挥作用。 
发布相关的救助实施准则，让救助政策落到实地。针对被收监中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各级政府部门

可以出台相关的操作细则，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规定，对规定优化

和细化，从而保障救助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 

4.2. 多元主体协同救助 

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过程中，如何将救助政策落到实处是救助的关键。现阶段的救助过程中

各个救助主体分散救助的现象时有出现，这种救助主体的分散救助虽然对救助工作有一定效果，但无法

优化整合救助资源，实现救助效果最大化。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实施过程中，想单单依靠某一

个主体来完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是不行的，只有从协同治理视角下多元主体协同救助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才能够将救助政策落到实处，实现救助效果的最大化。 

4.2.1. 加强政府保护 
对参与救助涉及到的各个政府部门进行权责划分，明晰各个单位的工作任务和责任，使各个政府部

门之间的工作能高效率、无重叠，使国家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民政部门要

做好牵头作用，与其他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协同救助，与教育部门合作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教育、

就业等问题；与司法部门协同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普法宣传，增强其法制观念，

防止步入歧途。 
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发挥好带头作用，积极带领其他救助主体参与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工

作中去，整合资源，将救助效果最大化，形成一个多主体联动的救助体系。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45


李珍妮，秦小云 
 

 

DOI: 10.12677/ass.2022.118445 3251 社会科学前沿 
 

4.2.2. 加强社会组织保护 
社会组织是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他们具有专业的团队、理念和方法。而

这种专业性的组织在救助工作中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之处，减少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身心

上造成再次伤害的可能性，可以因材施教、因人施助，针对该部分群体中的个体提出个性化的救助方案，

满足他们个性化的需求。 

4.2.3. 加强家、校、社保护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失去父母双方的监护后，父母两方的亲属里面如果有人愿意代养未成年子女

的，可以将其安顿在代养亲属家里面，让未成年子女仍然能够在家庭的关怀中成长。亲属在代养服刑人

员未成年子女后，需要定期接受社区的评估，以确保未成年子女的代养环境是积极的，且不会发生虐待、

遗弃等行为。家庭寄养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未成年儿童原有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弥补“院舍式”管理中

不利于未成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缺失，避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重新适应陌生环境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

帮助他们在健康温馨的环境中成长。 
由于父母负罪入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受教育权利被剥夺、被歧视、被污名等一系列问题，

在学校中认真读书、与同学和谐相处成为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梦想。学校应该承担起保护责任，保

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让这些孩子在平等、友善、和谐的学校氛围中学习和成长。 
直到现在，服刑人员子女仍不被社会所待见，人们往往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因此目前需要扭

转这种情况，让他们周围的人能用正常的眼光正确看待他们。许多人认为服刑人员普遍具有劣根性，就

算改造了也会再犯罪，还会将这种劣根性传染给他们的下一代。因此，我们应该营造一个包容的社会环

境，在舆论上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加强保护，让全社会共同发挥力量，构建一个友爱融洽的社会氛围。 

4.3. 构建信息共享救助平台 

有关救助对象信息的共享，是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救助的前提[17]。目前，我国对现有服刑人员未

成年子女的信息资料掌握的寥寥无几，官方发布的数据资料距今都较为遥远，连最基本的数量信息都不

能确保准确。这样一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家庭、学校、社会的救助工作很难开展，也导致协同救

助推进的效率遭到延缓。因此，掌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信息是重中之重，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

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基本权利，也可以更好的去评估现有救助政策的执行效果。只有构建了信息共

享救助平台，才能及时有效掌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状况和需要，做到精准救助，精准保障这些特殊

群体的权利。 

5. 结语 

当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实际生活状态仍然十分不理想，相较于其他儿童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其家庭原因而无法得到平等的享受。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着生活与心理、

抚育者不作为、教育与职业发展、社会保障与救助、救助主体分割削弱救助等困境，剖其原因，救助“零

散化”、相关主体协同缺失是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缘由。 
救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发挥相关

救助主体的效用，构建系统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体系，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以及

其他救助主体协同共助的关系网，通过协同治理方式实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工作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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